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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医学院科研项目劳务费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行政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，各附属医院：

为进一步落实上级部门科研资金管理制度，规范我校科研

项目劳务费发放管理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经2018年11月26日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医学院

2018 年 12 月 12 日

抄送：校领导

西安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
西医发〔2018〕18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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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医学院科研项目

劳务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科研项目劳务费的使用和管理，提高劳

务费使用效益，稳定科研队伍，推动学校科研工作健康有序发

展，根据《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

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加

强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项目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发

〔2017〕2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是指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

给参与项目研究的个人劳务性费用。

第二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应严格按照项目主管单位（委托

方）相关管理办法（合同约定）执行。项目主管单位（委托方）

没有明确规定（合同约定）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按照批复的预算（合同）执行。

第四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对象

（一）学生：是指在校硕士、博士研究生以及本科学生。

学生参与项目研究，需先和项目组签订助研协议，经学生所在

单位审核确认，报二级单位审批、科技处备案。

（二）博士后、访问学者：博士后是指在我校博士流动站

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；访问学者是指在本校访学期间参与项

目研究工作的人员。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由人事处审核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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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聘用人员：是指因项目需要临时聘用的研究人

员、科研项目财务助理、其他科研辅助人员等。项目负责人根

据工作需要，向二级单位提出申请，说明聘用人员的必要性、

工作内容与目标、人员名单、聘用时间、劳务费金额等，由项

目负责人与聘用人员签订《科研劳务协议》，报二级单位审批、

科技处备案。

有工资性收入的本校在职人员不得领取劳务费。

第五条 科研劳务费的开支标准

（一）本科生的劳务费原则上不超过 800 元/月，硕士研究

生不超过 1200 元/月，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2000 元/月，由项目

组结合实际情况及研究生的科研业绩确定；

（二）博士后、访问学者的劳务费标准由项目组确定；

（三）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，参照西安市科学

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，根据其在项目研究

中承担的工作任务量和工作时间等因素确定，其社会保险补助

纳入劳务费科目核算。

第六条科研劳务费发放程序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填写《西安医学院科

研项目劳务费发放单》，表格所涉人员均需亲笔签名。

（二）二级单位审核发放对象资格和标准,并签字。

（三）按照科研经费支出报销分级审批规定进行审批，报

财务处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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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劳务费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，须发至本人银行账

户，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不得由他人代领。

第八条 科研劳务费原则上须按月发放，项目负责人当月发

放上月份的科研劳务费，遇寒暑假可顺延发放。

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应对本项目组发放劳务费人员姓名、所

在单位、身份证号和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条 为了加强对劳务费支出的监督管理，确保科研项目

经费使用的真实合法，审计处应对科研项目劳务费支出进行不

定期抽查和审计，监察处应加强监督检查。对弄虚作假套取国

家科研经费等违规违纪行为，严肃追究项目负责人、直接责任

人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在执行中如与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有

关法律法规不符的，以国家和上级规定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学校相关规

定与本办法不相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:西安医学院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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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
